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以公告

形式刊登了《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25年 4
月2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提请增加中矿资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将《关于出售下属公司股权和债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于下属子公司签署购售电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下属子公司签署储

能柜设备租赁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于2025
年4月30日以公告形式刊登了《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

时提案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5日 9:15一 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路161号锐中心39层1号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平卫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14人，代表股份158,375,98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21.951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6人，代表股份数13,025,
4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80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8人，代表股份数145,350,
5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0.145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3、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晏国哲律师和任保华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进

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及表决结果如下：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提案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8,207,7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8％；反对112,66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弃权55,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1,295,0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46％；反对112,6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6％；弃权 55,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8％。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8,208,8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5％；反对110,56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8％；弃权 56,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1,296,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1％；反对110,5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7％；弃权 56,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2％。

（3）《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8,207,1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4％；反对112,16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8％；弃权 56,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1,294,3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7％；反对112,1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69％；弃权 56,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4％。

（4）《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8,208,0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9％；反对112,16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8％；弃权55,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1,295,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49％；反对112,1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69％；弃权 55,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5）《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8,199,7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143,48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6％；弃权 32,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1,287,0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4％；反对143,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8％；弃权 32,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8％。

（6）《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3,224,50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73％；反对5,095,26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72％；弃权 56,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6,311,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914％；反对 5,095,
2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99％；弃权56,2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7）《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8,232,8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6％；反对109,86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4％；弃权33,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1,320,0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6％；反对109,8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37％；弃权 33,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

（8）《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1,680,9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727％；反对6,659,07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46％；弃权35,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4,768,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316％；反对 6,659,
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82％；弃权35,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3％。

（9）《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和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8,208,5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3％；反对132,66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8％；弃权34,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1,295,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56％；反对132,6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6％；弃权 34,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

（10）《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8,223,5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7％；反对118,36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弃权34,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1,310,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66％；反对118,3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56％；弃权 34,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1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1,35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657％；反对6,986,069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11％；弃权36,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4,440,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729％；反对 6,986,
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7％；弃权36,7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4％。

（1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1,35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659％；反对6,986,369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113％；弃权 36,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4,440,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731％；反对 6,986,
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2％；弃权36,2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

（1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1,36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719％；反对6,976,569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51％；弃权36,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4,450,1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864％；反对 6,976,
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5％；弃权36,5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1％。

（1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1,34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596％；反对7,000,069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99％；弃权32,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4,430,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592％；反对 7,000,
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3％；弃权32,5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5％。

（15）《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1,347,4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621％；反对6,993,989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61％；弃权34,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4,434,7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649％；反对 6,993,
9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8％；弃权34,5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16）《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1,365,4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735％；反对6,975,989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47％；弃权34,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4,452,7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901％；反对 6,975,
9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6％；弃权34,5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1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1,367,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750％；反对6,973,969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34％；弃权34,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4,455,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933％；反对 6,973,
9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8％；弃权34,2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

（18）《关于出售下属公司股权和债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45,217,069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57%；反对 343,
7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39%；弃权41,22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84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3,078,26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42％；反对

343,7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10％；弃权 41,2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4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8％。

（19）《关于下属子公司签署购售电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45,206,769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32%；反对 363,
0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2%；弃权32,22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4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3,067,96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05％；反对

363,0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54％；弃权 32,2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

（20）《关于下属子公司签署储能柜设备租赁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45,211,069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26%；反对 360,
7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11%；弃权30,22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4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3,072,26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04％；反对

360,7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01％；弃权 30,2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5％。

2、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情况总结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1至提案7、提案9、提案11至提案20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该等

提案的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半数；提案8和提案10为特别决议事项，该等提案的同意票数达到了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18至提案20涉

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全部获得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吴淦国先生、宋永胜先生、易冬女士分别进行了述职，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于2025年4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晏国哲律师和任保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38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25-028号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5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亚妹女士。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社区锦龙一路10号实益达锦龙厂区

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90人，代表股份数量244,962,27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174％。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代表股份数量241,835,27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759％。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82人，代表股份数量3,127,0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415％。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87人，代表
股份数量3,567,7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78％。

2、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韩雪律师、欧阳婧娴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44,300,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98％；

反对59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9％；弃权66,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05,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449％；反对59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800％；弃权 6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51％。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44,298,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9％；

反对59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9％；弃权69,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03,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860％；反对59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800％；弃权6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40％。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44,294,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75％；

反对59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5％；弃权68,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00,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879％；反对59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893％；弃权6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28％。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44,32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3％；

反对5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5％；弃权66,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29,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1035％；反对5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297％；弃权6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67％。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44,311,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5％；

反对58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7％；弃权68,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17,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700％；反对58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184％；弃权6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16％。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4,302,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7％；

反对58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1％；弃权71,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08,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5121％；反对58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866％；弃权7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13％。

7、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7.0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津贴》
表决结果：同意244,264,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2％；

反对6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4％；弃权71,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70,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470％；反对6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377％；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53％。

7.0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CEO）2024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2,814,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172％；反

对6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309％；弃权80,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1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11,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017％；反对6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447％；弃权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35％。

关联股东陈亚妹女士、乔昕先生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已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7.03、审议通过《关于其他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244,20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04％；

反对67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8％；弃权80,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09,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401％；反对67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064％；弃权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35％。

8、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8.01、审议通过《关于原监事曾惠明2024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244,210,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31％；

反对6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7％；弃权73,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15,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279％；反对6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008％；弃权7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13％。

8.02、审议通过《关于监事杨振宇2024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244,205,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11％；

反对68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2％；弃权75,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11,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905％；反对68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989％；弃权7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06％。

8.03、审议通过《关于监事卞江涛2024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244,202,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11％；

反对68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2％；弃权75,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11,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905％；反对68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989％；弃权7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06％。

关联股东卞江涛先生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已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8.04、审议通过《关于监事方冰玉2024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244,205,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11％；

反对68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2％；弃权75,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11,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905％；反对68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989％；弃权7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06％。

9、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4,275,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6％；

反对6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4％；弃权71,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80,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469％；反对6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602％；弃权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29％。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授信及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3,706,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4％；

反对 1,18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26％；弃权 73,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312,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8069％；反对 1,18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358％；弃权7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73％。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做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4月 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 2024
年度述职报告（陶向南）》《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张永德）》。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韩雪律师、欧阳婧娴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

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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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讯精密”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决议，定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将有关具体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5: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的日期、时间：2025年 5月 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至2025
年5月22日15:00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会议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

（七）出席对象

1、截止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北环路313号公司综合楼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非累积投票提案）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
√
√

特别提醒：

1、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2、上述第9项议案属于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3、上述第11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二）审议事项的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由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其他有关说明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东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公司将对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或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予以公

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上午9:00-12:00，下午13:30-15:00。
（二）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

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

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

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可以采取书面信函或传真、邮箱方式办理登记（须在2025年

5月21日15: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三）登记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北环路313号公司证券事务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

“股东会”字样）。

（四）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肖云兮、陈蔚航

2、联系电话：0769-87892475
3、传真号码：0769-87732475
4、电子邮箱：Public@luxshare-ict.com
（五）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食宿费用、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全体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

投票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4、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475
2、投票简称：立讯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全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至2025年5月22日15:00的

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致：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5
月22日在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北环路313号公司综合楼四楼会议室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

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 2024年度薪酬及 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监事 2024年度薪酬及 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请在对应表决栏中用“√”表示。2、对于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

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年度股东会结束时。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475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2025-057

债券代码：128136 债券简称：立讯转债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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